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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37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玉溪市第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第J20200175号建议的答复

龚桂存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城乡生活垃圾终端处理并建立科学合理运营机制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制定垃圾分类制度列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启动推进玉溪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工作，促进全市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9部委《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建城〔2019〕56号）和《云南省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20〕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经过多次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社会群众意见修改完善后，先后通过了市政府专题会、常务会及市委深改会，并于2020年7月23日由市政府印发实施，《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通〔2020〕21号）（以下简称“方案”）。

城乡生活垃圾终端处理并建立科学合理运营机制的问题，方案已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做出了明确要求，具体如下：

（一）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合理布局建设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清理取缔违法占道、私搭乱建、不符合环境卫生要求的违规站点。规划建设大件垃圾处理设施，积极探索“互联网+资源回收”模式，推进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的衔接。建立完善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储存、中转、利用信息化平台，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范化、专业化管理。

（二）完善与垃圾分类相街接的终端处理设施。采取长期布局和过渡安排相结合、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统筹规划建设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等易腐垃圾处理设施，鼓励支持餐厨垃圾产生量较大的党政机关、宾馆饭店、大中专院校等建设分散式处理设施，减少运输成本；积极探索建立垃圾焚烧、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大件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利用、垃圾填埋、有害垃圾处理处置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安全化、清洁化、集约化、高效化配置相关设施，促进基地内各类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按照区域统筹原则，玉溪市要建成2座以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分别建成1座以上餐厨垃圾（湿垃圾）、有害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实现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利用、废物处置的无缝高效衔接，提高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缓解生态环境压力，规避“邻避”风险。

目前经我局与市发改委多次对生活垃圾测算，统筹规划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有玉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澄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江川-通海-华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红塔区餐厨垃圾处置项目，可覆盖处理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华宁县、峨山县。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玉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在红塔区高仓街道龙树居委会关箐东北侧（一组十六营坡地）。占地107亩，采用机械炉排炉焚烧工艺，设计规模为700吨/天，配置两炉一机，即2x350t/d焚烧炉+1x12MW汽轮机。全年处理生活垃圾25.55万吨，年上网电量7110万千瓦时。项目总投资49607.26万元。目前项目已完成建设，待做好运行准备工作便可点火运营投产。

2.澄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澄江县九村镇东溪哨工业园区内（原澄江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内），拟采用机械炉排炉工艺，设计处理规模为300吨/天，项目概算投资约1.74亿元。已取得可研核准批复、节能批复、县区生活垃圾成分、热值检测报告和物探报告、抚仙湖径流区审查意见、地勘报告；完成项目电力入网接入系统文本编制和征地手续；取得县政府《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出让实施方案》的批复；完成《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实施方案》复核论证、《特许经营实施方案》报县财政局审查确认、项目招标工作（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澄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已签订。目前项目已启动建设，正在进行桩基础施工，预计2021年底建成投产。

3.江川-通海-华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通海县杨广镇漂草凹附近，通海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旁，占地61.8亩。新建日处理生活垃圾700吨焚烧设施，全年焚烧处理生活垃圾25.55万吨，安装日处理350吨机械炉排炉2台，中温中压余热蒸汽锅炉2台，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一套，装机1.2万千瓦。该项目已立项，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评审，初步选址场地地质勘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工作，土地预审工作已完成并取得了文件，社稳工作也已完成评审备案。目前正在开展特许经营出让相关工作，预计今年年内启动建设。

4.项目选址在红塔区高仓哨坡（原殡仪馆），占地30亩，总投资约5600万元，采用BOT模式（投资—运营—移交）分三期建设，一期日处理餐厨垃圾60吨，并建成中科院实验室及化验室；二期增加处理设备，实现处理餐厨垃圾每日120吨，每日生产80吨有机肥；三期增加处理设备和生产设备，实现处理厨余垃圾每日200吨，年生产有机肥料7万吨，形成云南省垃圾循环利用的示范性项目。项目建成后对峨山、江川、通海等周边县区餐饮企业、政府、企事业单位、学校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进行统一收运和处理。目前项目正在办理备案、环评、规划报建等相关前期手续，现已采购部分设备和车辆。一期计划2020年8月底启动，同时组建一支厨余垃圾清运车队，争取年底前开展餐厨垃圾的收集处理工作。二期计划2021年7月启动，三期根据项目需求情况确定开工时间。

对于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尚未覆盖的元江、易门、新平县，我局将积极配合发改，根据现有处理设施的运营情况及三县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变化，积极做好相关的项目储备，在条件成熟时，配套建立生活垃圾处理终端设施，确保生活垃圾得到安全无害化处置。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收费标准及定价工作由市发改委负责统筹制定，并且由于各项目建设规模成本不一，垃圾处理处置费也各不相同，待各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我局将积极配合市发改委统筹做好收费标准制定相关工作，规范垃圾处理收费机制。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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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8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江淇 15096716929）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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